2017年新招聘教师就业选岗公告

2017年新教师就业选岗会议将于8月11日上午8:30在浣纱初中（文昌路1号海越花园对面）报告厅举行。请各位新教师（包括A类、B类所有拟聘用新教师和年初招聘的优秀应届毕业生）在会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确保准时、高效与会。

一、认真学习《诸暨市教育局新招聘教师就业选岗实施办法》（见附件1），明确选岗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二、根据岗位设置情况（见附件2），结合自己的招聘考试总分，认真考虑好岗位意愿（可以考虑好相近几个意愿的选择顺序，以便选岗时能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决定）。

三、因会议期间将举行新教师入职宣誓仪式，请着正装（上装白色、下装深色）出席。
附件1：诸暨市教育局新招聘教师就业选岗实施办法

附件2：诸暨市教育局2017年新教师岗位设置一览表

诸暨市教育局

2017年8月9日

诸暨市教育局2017年新招聘教师就业选岗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新招聘教师就业工作，增强岗位调配的公平性、透明度，促进我市教育事业科学和谐发展，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公布岗位

各直属学校和镇乡（街道）中心学校根据人员编制和师资实际，提出本年度新教师需求。局根据均衡师资配置整体规划和各校实际需求，确定各学科岗位分配去向。镇乡（街道）中心学校所属学校的岗位设置具体到校点。岗位设置在诸暨教育网上公布。

二、确定选岗序号

拟聘人员根据招聘考试总分从高到低为序依次选择岗位。当总分相同时，笔试总成绩高的优先选择；如笔试总成绩相同，则以抽签的方式确定选岗顺序。

三、选择岗位

1.选岗原则。

（1）选择岗位实行学段对应的原则。在中小学共用岗位选岗中，B类新教师所选学段应取得相应及以上学段的教师资格证书，即具有高级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可选择高中、初中、小学学段，具有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可选择初中、小学学段，具有小学教师、幼儿教师等资格的人员只能选择相应学段；A类新教师不作限制，但必须在见习期内（2018年8月前）取得相应学段教师资格证，否则不予转正定级，三年内未能取得相应学段教师资格证的，不得聘为专任教师。
（2）选择岗位实行学科对应的原则。其中科学（生物）岗位仅由科学学科录用人员中生物专业毕业、信息技术（机械）岗位仅由信息技术学科录用人员中机械类专业毕业的人员根据招聘考试总分高低选择岗位。

年初招聘的优秀应届毕业生及本年度考录后继续在民办学校工作的新教师，不参加公办学校选岗。

2.选岗时间。

选岗人员应根据可以选择的岗位和自己的意愿尽快作出岗位选择，选岗时间每人最多不超过10分钟。如超过10分钟，则由下一人员选岗，待考虑好岗位后重新插入序列二次选岗。第二次选岗时间不超过5分钟，如超过5分钟仍未确定，则排到最后一位选岗。

四、确认公布

凡根据上述原则和要求选择好具体岗位的人员必须填写《新招聘教师就业岗位选择表》，由本人确认签字后正式录用。

教育局对正式录用的新招聘教师岗位选定情况进行汇总审核，在诸暨教育网予以公布。

二〇一七年新招聘教师就业岗位选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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